
    

崇右影藝科技大學 

 檔案管理作業規範 

中華民國 97 年 9 月 30 日經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17 日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總務會議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0 年 3 月 2 日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

中華民國 106 年 6 月 28 日經 105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4 次行政會議通過 

一、目的 

 為使本校來往公文，透過嚴謹而有系統的點收、整理、分類、編案、編目、裝訂、電腦入檔、保管、

檢調、銷燬及其他有關事項之處理，以健全檔案管理制度，特訂定本作業規範。 

二、依據 

   根據中華民國 87 年 5 月 13 日行政院秘書處編印之「檔案管理手冊」暨中華民國 97 年 9 月 1 日修

訂之檔案局《檔案法》訂定之。 

三、說明 

 （一）一般原則 

  １、送歸點收 

      （１）承辦人員以總收發文號為依據，登入收文登記簿，循發文之核判、會稿及收文之批辦、

存查等文書處理流程後，由檔案管理人員按收文登記簿上所列文件點收，經查無訛後，

分別加蓋歸檔日期戳。 

      （２）文件以教育部公文編有總收發文字號之檔案與本校所有發文為限，其未經總收發編號或

為無關重要之雜卷或通知等文件均應留存各承辦單位備查，毋須併送歸檔。 

      （３）歸檔文件如未符合歸檔要件時，則以退件方式處理，並在「退件單」（附件 1）上註明退

件原因。 

      （４）來文所提之附件均須歸檔，如必要自行保存時，需在文上註明並奉核定。 

      （５）歸檔文件應依下列規定辦理： 

甲、文件不全者，退還補正。 

        乙、文件有污損或字跡模糊不清者，退還補正。 

        丙、存查文件，未經批准，退還補辦。 

        丁、發文文稿有漏印、漏發、漏會者，退還補辦。 



    

        戊、附件漏送或附件不全或未經簽准而抽存者，退還補正。 

        己、原件附有不應歸檔之附件者，應將原件連同附件，退還更正。 

        庚、歸檔文件與收文登記簿之登載不符者，退還更正。 

        辛、歸檔文件未填註保存年限或未予分類者，退還補正。 

        壬、每月 15 日將各單位上月份未歸檔「催歸通知單」（附件 2）交送單位主管及承辦人，除

特殊情況外，一律如期歸檔。 

    ２、整理 

（１）文件以每一發文稿及其相關來文或附件，存查文件為 1 件。整理時，收、發文依時間先

後順序整理，務使同一案件之發展前後連貫。 

（２）每一歸檔文件及附件均應對齊右下角並與底邊排齊，先行整理後再予釘固。 

（３）檔案之大小長短，應以公文紙規格（A4）之標準為度，過大、 過寬者應予裁切摺疊，

惟不得減損檔案內容；過小、過短未達規定標準不便裝訂者，應用紙條加寬加長。 

（４）檔案中之原始附簽，應附於文件適當位置，但面積較小者應使用 A4 之紙張襯貼。 

（５）檔案上加附之針夾，應一律剔除；檔案如有破損，應予修補；如有皺摺，應予整平。 

      （６）內容相同之文件及附件，概以留存 1 份為原則，其餘則予銷燬。 

    ３、分類、裝訂與歸檔上架 

      （１）檔案之分類，概依本校各單位「檔案分類表」辦理。 

      （２）分類表內各項目應預留若干空格，以備將來業務發展及增加時，隨時增補之用。 

      （３）凡辦畢之文件及資料應隨時分類及歸卷，並限用統一規格之卷夾或以線繩穿孔裝訂成冊。 

      （４）檔案管理單位，對收到之歸檔公文，以隨收隨整理、立即入檔為原則。 

      （５）文件裝訂以每 1 檔號裝訂 1 冊為原則；但同 1 檔號文件過多時，得分訂 2 冊或若干冊。 

（６）同案數量過少時，即將同一分類項目之各案，暫時合併裝儲 1 卷內，以免浪費空間，其

中某案發展過多時，抽出另立新卷，以便管理。 

（７）案卷經整理裝訂完成後，新卷應在卷面上書寫案名，字跡力求端正清晰。 

（８）經完成點收、整理、分類等手續之收(發)文及簽呈，先將其檔號登記鍵入電腦中，歸檔

之公文不列入稽催範圍。 

    ４、典藏保管 

      （１）完成分類編目之案卷，應依其類別及檔號次序排列存放。 

      （２）經入檔之案卷，應按業務單位分戶，先照年度、次按分類號，然後按目次號大小順序，

自活動檔架上層直立排列。 

      （３）檔案庫房內，應經常保持空氣流通，濕度與溫度適宜及防火之預防措施。 

    ５、借調 

（１）借調人員應詳細填寫「借調單」（附件 3）1 式 3 聯複寫，所借之檔案，必須與所承辦之

業務有關，並簽奉主管核准後，方可調取。 

      （２）調案按 1 單 1 案填具借檔單，經單位主管簽章後調閱。 



    

      （３）調閱非承辦業務之檔案以供參考時，則需先徵求主辦業務單位之同意，並經簽准始可借

調。 

      （４）借調檔案須妥善保護，保存原狀，不得變造、塗改、抽換、增補、刪除、毀損或遺失所

借之檔案，並不得擅自將所借檔案轉借給業務無關之第三者。 

      （５）借調時應逐件當面詳細清點，如數量內容不符，應立即洽詢檔案管理人員，並請其查對

補正後再借調。 

      （６）檔案借調人員，對所借之檔案，應負完全保管之責。 

      （７）各項檔案之借調，以 15 天為限，期滿應即歸還，超過期限者，則應辦理續借。 

（８）本校行政人員離職前，應歸還其經手借調全部檔案，人事室在發給離職證明之前，務必

會知檔案管理人員，以便核對查考。 

    ６、清理銷燬 

（１）本校各單位被文書檔案組保管之檔案，每年應定期清理，並抽出應行銷燬者，辦理銷燬，

以減輕檔案管理負荷。 

（２）對已屆保存年限之檔案，應由文書檔案組定期抽出，並分別繕造銷燬審核清冊，送會業

務承辦單位審核後，奉核准後予以銷燬。 

      （３）本校各單位保存年限已屆之檔案，應切實依據業務實際需要，審慎衡量，嚴加審核，對

無參考價值之過時案卷，予以銷燬。如需延長保存年限，則應註明理由及延長期限，延

長屆滿，即不再延，並由文書檔案組管理人員抽出列冊併案銷燬。 

  （二）注意事項 

    １、本作業規範未盡事宜，依各相關規定辦理。 

  ２、本作業規範經行政會議決議，奉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（三）其他 

 無 

 

 

 

 

 

 



    

 

四、作業流程說明作業流程圖 

  (一)歸檔作業流程 

【文書檔案組】【歸檔】標準作業程序 
製表人 文書檔案組 法令依據  檔案管理作業規範          

作業流程圖 

歸檔作業流程圖 
  點收時若文件不符可用退件單(表單 4) 

 
 
 
 
 
 
 

        

會辦單位 無 

作業期限 每個月 表單文件 催歸單、退件單 

作業注意 

事項 
無 

點收 

整理 

輸入電腦 

銷燬 

裝訂 

清理 

入檔 

保管 

編目 

檢調 排列 

分類 

每月呈報催歸單

(表單 1) 



    

  (二)檔案調卷作業流程 

【文書檔案組】【調卷】標準作業程序 
製表人 文書檔案組 法令依據  檔案管理作業規範        

作業流程圖 

檔案調卷作業流程圖 
 

 借檔單位填寫借調單 1 式 3 聯(表單 3) 

會辦單位 無 

作業期限 無 表單文件 檔案借調單 

作業注意 

事項 
無 

 

業務承辦人及其主管需要借調檔案 

需借調原件 

登記清點 

調案按一單一案填寫「借調單」1 式 3 聯複寫

需經單位主管簽章，如非承辦業務之檔案

需徴求主辦業務單位之同意，並經簽准

原件點交調卷人 

借用超過 15 天 

申請展期 

用畢歸還 

清點後典藏 

影本交借調人 

影印[應於調卷單內註明] 

調出原件 

原件典藏 

清點及結清手續 

15 天內用畢還卷 



    

五、附件 

   (一)退件單（附件 1） 

   (二)未歸檔催歸通知單（附件 2） 

   (三)檔案借調單（附件 3） 

   (四)檔案銷燬審核表（附件 4） 

六、參考資料 

   （一）行政院秘書處「檔案管理手冊」 

（二）檔案局檔案法 



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件 1 

 

崇  右  技  術  學  院 
文  書  檔 案 組 退 件 單 

受文者 

一、貴單位 歸檔 ／ 借調 之檔案因： 

 1. 漏填保存年限  11.借檔單印章不全 

 2. 漏編收發文號  12.借檔單字跡潦草不清 

 3. 文件漏會  13.歸還檔案與所借檔案不符 

 4. 未奉簽批   

 5. 未奉核判   

 6. 附件漏歸   

 7. 歸檔案件不全   

 8. 歸檔文件與歸檔登記簿不符   

 9. 所借檔案尚未歸還   

 10.所借檔案業經銷燬   

二、用特退請補正擲還以憑辦理。    中華民國  年  月  日 





    

崇右技術學院未歸檔催歸通知單      

總收發

文字號
檔號

收發文 
日期 

來（受）文機關 來文字號 主旨摘要 附件 頁數
保存

年限
備註 
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          

附件 2 

 



    

附件 3 

崇右技術學院檔案借調單 

檔  號  
來 ／ 受 文

者 
 收 文 號  

來文字號  發文字號  
來文日期 
發文日期 

 

案  由： 

借調件數  共計頁數  備  註  

借調日期  預定歸還日期  歸還日期  

借 檔 人 
簽  章 

 
業務單位

主管簽章 
 

同意借調單

位主管簽章 
 

管 檔 員 
簽  章 

 歸還簽章  

一、每單限借 1 案或 1 卷或 1 件。 
二、借期以 15 日為限，超過 15 日以上者，請填展期單。 
三、還檔時本聯留存檔案室備查。 

借檔時 3 聯併用 甲聯：管檔員簽辦 乙聯：據以調卷 丙聯：附卷交借檔人 

 

 

 



    

崇右技術學院檔案銷燬審核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總收發

文字號
檔號

收發文 
日期 

來（受）文機關 來文字號 主旨摘要 
原定保

存年限
附件 頁數 銷燬 續存 備註 
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
 

附件 4 


